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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基本目标
建立与院经营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薪酬体系，形成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与激励导向，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个人潜能，创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。
第二条 基本原则
1、综合考虑薪酬体系对外的竞争性和企业的经济承受力，合理设定全院的总体薪酬水平。
2、体现效率，兼顾公平。注重多劳多得，同时兼顾全院的协调发展。
3、充分体现激励约束性，全院员工的收入都和绩效挂钩，从而使得员工的绩效表现直接影响个人收入。
4、针对不同岗位设定不同的薪酬模式，从而充分体现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与工作导向。
第三条 适用范围
本管理制度适用于与院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。
第二章	薪酬体系的构成
第四条 薪酬体系构成
全院的薪酬体系由生产人员收入、其他人员收入、津贴、市场奖组成。
第五条 生产人员收入
生产人员收入=基本工资+项目产值提成具体内容见第三章。
第六条 其他人员收入
其他人员收入包括院部人员、总师室人员、办公室人员、市场部人员收入，具体内容见第四章。
第七条 津贴
津贴包括行政津贴、注册津贴、职称津贴三项。
行政津贴发放对象为生产部门（创意室、建筑所、结构所和设备所）部门负责人，标准为 300 元/月，每月发放一次。
注册津贴为鼓励员工考取注册资格发放，其中获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、结构师资格，500 元/月；获国家二级注册建筑师、结构师资格，200 元/月；每月发放一次。
职称津贴发放对象为非管理服务类、非市场类，且有中、高级职称的员工；其中获取高级职称的人员，200 元/月；获取中级职称的人员，150 元/月；每月发放一次。
第八条 市场奖
为提倡全院营销的概念，特设定市场奖。
其中院长、分管市场的副院长、分管生产副院长在完成一定额度的合同额之后， 对超出预定额度的合同额进行奖励；其中超出 100 万部分奖励 3%；100-200 万部分奖励 4%；200 万以上的奖励 5%。
院其他人员，能够给院里直接带来项目的，根据项目的合同金额提取 5%作为奖励。
院部根据合同金额，测算市场奖，并根据收入实际到帐情况发放。市场奖每年度发放一次。
第三章  生产人员收入
第九条 收入构成
生产人员收入=基本工资+项目产值提成
部分岗位每月发放一定的额度的岗位奖金，在项目产值提成中扣除。
第十条 基本工资与岗位奖金
不同岗位的基本工资、岗位奖金标准如下表：
	岗位
	基本工资
	岗位奖金

	主任设计师
	1800
	1200

	
	设计师 A
	1500
	500
	

	
	设计师 B
	1200
	300
	

	
	助理设计师 A
	1000
	
	

	
	助理设计师 B
	800
	
	



基本工资与岗位奖金每月发放，岗位奖金在半年度项目产值提成结算时扣除。
第十条 项目产值提成的计算与发放
生产人员项目产值提成=（项目产值-3 万元）×0.28
其中项目产值为当年度生产人员可供提成的项目产值；3 万元为不提成产值；0.28 为提成系数。
项目产值提成每半年度汇总测算并发放。其中前评估部分产值（项目产值的85%）全部发放；后评估部分产值（项目产值的 15%）中的 5%作为所长基金，所得提成由所长在全所范围内调剂发放，其余 10%根据后续服务工作情况发放。
第十一条  项目产值的测算1、单个项目产值的测算
根据院设定的该项目信息指导价，提取 8%为方案创作产值，提取 3%为项目管理产值。剩余为项目产值。
其中在测算项目组实际产值时，应考虑项目考核因素，根据公式项目实际产值=K0×项目产值计算。
其中 K0 为项目考核系数，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
2、创作室员工个人产值的测算
创意室方案创作人员的产值收入可以按照如下方式确定：
（1）对参与投标的项目，如果是只含方案设计的项目，中标后按照项目产值计；
（2）如果没有中标，院里给予创作补贴，补贴来源方案创作产值，为项目信息指导价的 8%。
（3）对于既含有方案设计又含有施工图设计的项目，创意室方案设计人员中标后可获得为该方案的创作基金＋建筑所分割的产值，即项目信息指导价×8%＋建筑所项目信息指导价×30%。
3、专业所员工个人单个项目产值的测算
个人单个项目产值=项目产值×专业工比×个人工比×95%×K1担任助理设计师 B、助理设计师 A 岗位人员的个人单个项目产值还应分别提取40%、30%给相应的师父。上述公式中：
（1）专业工比为建筑、结构、设备（不含暖通）=42：38：20。建筑专业中30%为方案创作工作工比。
（2）个人工比按照《民用建筑设计劳动定额（2000 版）》中规定执行。
（3）95%为提取 5%作为专业所所长产值所做的调整。
（4）K1 为个人项目考核系数，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同时，每一项目内所有参设人员的个人项目产值之和（未乘 95%之前的数字），不能高于经过项目考核调整后形成的该项目实际产值。
3、专业所所长、创意室主任个人产值的测算
专业所所长、创意室主任项目产值=个人项目产值+专业所产值
其中专业所产值为全所的 5%，个人项目产值按照本条第 2 款规定的方式确定。
4、项目负责人的产值
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根据负责项目的信息指导价，提取 3%为项目管理产值。其中在测算项目负责人实际产值时，应考虑项目考核因素，根据公式项目管理实际产值=K0×项目管理产值计算。
其中 K0 为项目考核系数，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
5、发放期内项目产值的汇总测算
单个项目根据《绩效考核制度》在每个项目符合前评估、后评估要求后，即进行考核、测算，分别测算每个员工的项目产值，半年度进行汇总。
其中专业所所长、创意室主任的项目产值在半年度汇总后如超过本所平均产值1.8 倍，超出部分的个人项目产值按 6 折计算，4 折部分计算的提成并入所长基金。
第四章	其他人员收入
第十二条 年薪制
院长、副院长、总师室主任、总工、总建、办公室主任实施年薪制。
年薪总额＝基薪+风险收入
风险收入＝（年薪－基薪）*X*Y
其中：
1、年薪总额以当年度全院专业所所长的平均年收入为基数 1，按照院长 1.1， 副院长 1.0，总师室主任、总工、总建 1.1，办公室主任 0.5 的系数确定。
2、基薪为每月发放的固定收入，根据院长 5000/月、副院长 4500 元/月，总师室主任、总工、总建 4500 元/月，办公室主任 3000 元/月。
3、风险收入根据当年度绩效考核情况确定的 X、Y 的值，每年计算发放，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
第十三条 审图奖
审图工程师领取审图奖。
每月发放岗位工资 3000 元。
年终确定该年度参与审核的项目产值，结合年度考核结果计算审图奖：
审图奖=审图产值×30%×年度考核成绩，年度考核成绩的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
最后，根据个人审图产值提成－年度岗位工资总额，计算年底所得奖金。
第十四条 岗位工资制
行政助理、出纳、网络管理员、晒图员、司机、门卫、市场部总监实行岗位工资制。
其中行政助理、出纳、网络管理员、晒图员、司机、门卫岗位工资为 600-1200元/月，根据岗位的岗位职责、工作内容等确定其岗位工资；市场部总监为 3000 元/月。
岗位工资每月发放。同时根据个人考核情况调整下一考核周期的岗位工资发放，详细内容见《绩效考核制度》。
另外，视全院的整体运营情况决定发放一定的年终奖金。
第五章 其他
第十五条 一人多岗的员工
员工一人多岗的，原则上薪酬待遇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。
第十六条 谈判工资制人员
实行谈判工资制的人员，如按照本制度规定可以测算产值提成，以相应岗位的提成标准为依据，在年底计算全年产值提成，并与谈判工资总额相比较，如果员工完成产值提成超过谈判工资总额，则对超过部分的产值进行提成，提成比例是正常提成比例的 1/2；如果员工完成的产值低于谈判工资总额，则第二年需要与员工重新进行工资谈判；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七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院部所有。
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正式实施。原有规定与本制度相抵触的， 按本制度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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